
附件1、项目服务要求：
人事档案数字化服务包括干部人事档案部分整理和干部数字档案采集，具体包括干部人事档案部分整理、干部数字档案目录录入、个人信息采集、原始图像采集、高清转换、图像纠偏裁边去污等处理及根据干部人事档案内容输入准确的个人信息。
项目负责人与招标人指定的专人一起做好实体档案的清点交接工作，并做好移交记录。
本项目由招标单位提供场地，投标人需自行提供电脑、扫描仪、打印机、加工软件等软硬件设施设备及相应耗材。
（一）档案整理
1.分类，对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干部档案工作条例》中关于正、副本十类内容的划分进行分类。按照材料的内容、性质以及材料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区别类型，相对集中，进行组合排列。
2.排序，按照材料形成的先后、材料的逻辑顺序等要求对同一类的材料进行排序，并对每人材料进行页码编号。
3.编目，按照干部人事档案十大类别材料进行电子目录的录入并打印。要求分类准确，防止类别错误。
4.复制，档案材料载体变质或字迹退色不清时，须进行抢救。对于圆珠笔、复写纸、铅笔书写的材料进行复制，对于字迹不清、纸张变质的材料进行复制。凡打印、抄写的材料，必须认真细致、核对无误，注明复制单位和日期。
5.技术加工，在不损害档案材料文字内容、保持档案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对不规则、破损、卷角、折皱、装订边过窄的材料进行剪裁、折叠、裱糊、加边、包边、去除金属物。
6.装订，将零散的档案材料按照中组部的边距孔距要求进行装订成册，装订后的档案，目录在卷首，材料排列顺序与目录相符；卷面整洁，全卷整齐、平坦，并装入干部档案盒。
7.验收入库，对档案进行逐一检验校对。
（二）档案扫描
1.基本原则
应确保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后的内容与纸质档案在内容上一直，确保档案数字化过程中档案信息不被更改，原始图像应保留原纸张颜色、污损情况和文字修改痕迹等原始信息。
应确保数字化前后纸质档案一致，档案数字图像数量与纸质档案数量相符。
应确保数字档案可被查找、检索、呈现等，满足相关业务的要求，确保数字档案的连续性，维护其可跟踪、可回溯、可关联、可被发现和可被再用，数据链不出现断裂。
应建立身份认证体系，加密存储体系级数据传输方式等安全保密管理机制，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干部人事档案数字化过程应完整记录，可查询，可追溯。档案图像数据应得到有效保护，不被非法利用、更改或销毁。档案原件不受损。
2.档案扫描
符合GB/T1878B的规定，亮度和对比度为中值，无偏移。
扫描方式：应根据纸质档案材料的具体情况，采用合理的扫描方式进行扫描。大幅面档案应采用大幅面扫描仪进行扫描，或将采用小幅面扫描仪进行扫描后的图像进行拼接处理；纸张状况较差或纸张较脆弱的档案应采用平板扫描方式；纸张较薄或有字迹透印的档案，应在背页后垫白色衬底扫描；
扫描色彩模式为真彩色24为RGB模式；
扫描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3.图像处理
纠偏：对倾斜度大于1°的图像应进行纠偏处理，并对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旋转还原；
裁边：纠偏后的图像应进行裁边处理，去除扫描过程中产生的白边或者黑边；
图像拼接：对大幅面档案进行分区扫描形成的多幅图像，应进行拼接处理。
4.图像优化
（1）图像优化处理方式
应使用计算机软件或人工方式对原始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优化图像数据。
原始图像中带有黑白、彩色照片的，应采用人工方式处理，以使优化图像中的照片得到更佳的视觉效果或与原始图像的视觉效果相符。
原始图像中带有印章的图像区域应使用人工处理方式。
带有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及带有防伪技术的原始图像，或内容不清晰的红色或紫色背景是早期麻纸基材等，优化处理后仍不具有较好辨识效果的，应直接引用原始图像数据。
（2）质量要求
观看优化图像使用的显示器应符合SJ/T11292的要求，并调整到sRGB状态。在保证档案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应满足以下指标：
图像背景颜色为24位真彩色，且RGB值为（254,246,197）；
4×4pixels范围以下的背景无关标记为0个，4×4pixels到8×8pixels范围内的背景无关标记以不影响档案信息阅读为准，8×8pixels范围以上的背景无关标记为0个；
字符灰度平均值≤125.0；
模糊度≤200.μm。
（三）数据存储
（1）存储格式
应采用JPEG格式存储。原始图像数据存储时，应进行图像数据压缩，压缩率≥80%。优化图像数据不进行压缩。
原始图像数据和优化图像数据分不同文件夹保存。
（2）存储路径
原始图像文件存储路径：系统指定路径\人员唯一标识\（原始图像数据）
优化图像文件存储路径：系统指定路径\人员唯一标识\（优化图像数据）
（四）数据备份
（1）备份范围
经验收合格的人员基本信息、职工档案、干部人事档案目录信息、原始图像数据，优化图像数据等。
（2）备份方式
应采用在线、离线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备份。
（3）备份标签
离线备份后应在相应的备份介质上做好标签，以便管理查找。
（五）验收
对已完成数字化转换的所有数据，及档案实物材料由采购方进行统一验收。
（1）对全部档案实物进行质量验收，要求鉴别认真、分类准确、编排有序、目录清楚、装订整齐，并符合鄞州区委组织部的相关要求，参照《关于进一步开展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的通知》组厅字〔2006〕5号等文件验收，准确率达到100%，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下，提交验收材料全部发回全面自检，直至达到验收要求。
（2）对全部职工档案、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进行质量验收，要求《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情况登记表》填写准确，电子版录入内容准确，档案中存在的问题没有遗漏，并符合宁波市委组织部的相关要求，准确率达到100%，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下，提交验收材料全部发回全面自检，直至达到验收要求。
（3）对全部数字档案成品进行质量验收，要求内容完整，扫描件与实物一致，高清件整洁美观，准确率达到100%，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下，提交验收材料全部发回全面自检，直至达到验收要求。
（4）应根据验收标准填写相应的验收登记表，验收“通过”的结论，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审查、签字，并提交采购方审核确认后方有效。
（六）档案移交
档案移交时由中标供应商到招标人处接收人事档案实物，招标人需提供人事档案花名册一式两份，由双方当事人当场核对清点人事档案花名册和人事档案实物，并在一式两份花名册上签字盖章确认移交。由中标供应商进行打包后运输至工作场所。签字盖章的花名册双方各执一份。
项目完成后由供应商打包后将人事档案运输至招标人指定地点，并提供之前签字盖章的花名册，由双方当事人当场核对清点人事档案花名册和人事档案实物，并在一式两份花名册上签字盖章确认移交。签字盖章的花名册双方各执一份。
（七）质量要求
总体质量要求：档案整理要求鉴别认真、分类准确、编排有序、目录清楚、装订整齐，不破坏档案原件，边距孔距符合中组部档案整理要求。纸质档案扫描影像与档案原件一致，做到扫描页面清晰、整洁。


